
侵权案件中不是有损害就有赔偿， 而是

要看行为人对损害是否具有过错 ， 是否有

侵权行为。 过错责任是侵权责任的基本归

责原则 ， 简单来说就是有过错就有责任 ，

无过错就无责任。 判断保安是否应承担责

任首要就要从保安是否有过错进行考量。 从

保安的行为来看， 首先， 保安阻止王某的行

为是正常执行医院的管理规定， 因此引发双

方冲突并非保安的不当行为； 其次， 面对王

某的咄咄逼人， 保安相当克制， 整个过程双

手大都背在身后， 仅在王某用手戳其脸部及

王某用手指其时予以挥挡， 其行为并未导致

冲突升级； 再次， 在保安看到王某不避让救

护车时， 用手拉王某也不具有违法性及侵害

性。 综上， 无论是双方纠纷发生的起因、 经

过、 结果， 保安都不存在过错。 反观王某，

仅为满足自己家人出行的需要， 视疫情管理

需求于不顾， 执意要从不允许行人通行的南

二门进入医院， 遭到保安阻拦后又不依不

饶， 反复与保安纠缠， 引发纠纷。 在 120 救

护车来到医院门口时， 王某仍站在通道处不

肯避让， 延误执行紧急救助任务的救护车进

入医院，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 在保安将王某拉开时， 如果王某配合，

也不会发生损害， 正是因为王某不愿意离开

门口， 与保安抗争才导致双方重心不稳， 跌

倒在地。 综上， 王某先是不遵守医院关于疫

情防控的规定， 继而挑衅、 纠缠正常履行职

责的保安， 最后阻延 120 救护车正常通行，

存在重大过错。 王某因自己的重大过错导致

自己受伤， 保安在履职过程中并无过错， 故

判决保安不承担赔偿责任。 为有效防控疫

情， 在人流密集的场所实行规范的出入路径

管理是较为常见的防范措施， 作为医院管理

方， 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是为最大限度保障

就医人员及医护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王某的

行为虽事出有因， 但却言行失当， 不守规

则， 反自受其害。 人人遵守法规准则， 各安

其位， 各守其责， 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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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小案”中的向上向善力量
长宁法院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民事案例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司法实践中， 一个个看似平凡的 “小案”， 折射出哪些 “道理”， 又如何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法院如何更好地以案释法， 讲好新时

代中国民法典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融入社会发展、 融入日常生活。 日前，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召开 “以案释法·讲好中国民法典故事” 新闻发布会， 通报两年来推进民法典贯彻实施的基本情况， 并发布 10 个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民事案例。 这也是该院连续两年发布 “小案大道理司法正能量” 系列典型案例。

疫情不等于“免责金牌”

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各种因为疫情

而导致的合同纠纷层出不穷。 然而疫情并

非免责挡箭牌， 有时在无法阻断违约行为

发生的情况下仍应承担违约责任。

2019 年 11 月， 张先生夫妻通过中介

介绍， 欲购买李先生一家的房屋。 双方在

中介居间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张

先生购买被告房屋， 双方约定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前办理过户， 逾期过户应承担

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 张先生按约履行

付款义务。 2020 年 1 月， 因新冠疫情影

响， 长期居住在加拿大的李先生无法回国

办理过户手续。

双方经友好协商， 通过传真形式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签订补充协议， 重新约

定于 2020年 5 月 30 日之前过户， 李先生

同意到期回国或办理公证手续进行过户，

并再次约定了违约责任。 补充协议约定时

间到期后， 李先生一方仍未回国办理过

户， 也未办理公证委托。 经张先生多次催

促， 李先生直至 2020 年 6 月方才办理好

公证委托， 双方于 2020 年 7 月完成过户

登记。 双方因过户延迟的违约责任发生争

议， 张先生诉至法院。 张先生方认为， 鉴

于疫情双方已经就延期过户达成补充协

议， 李先生一家理应更加审慎， 但李先生

一家却在有条件回国或者通过公证委托办

理过户的情况下， 再次违约， 故请求判令

李先生一方支付张先生方违约金 13 万余

元。 法院受理后， 坚持以调解优先， 妥善

化解社会矛盾为原则， 积极为双方主持调

解工作， 最终李先生一家自愿承担 6 万元

违约金， 双方达成调解。

不守规则自食其果

受害人不遵守防控措施规定， 具有明显过

错， 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侵害性及违法性， 不

承担侵权责任。 长宁法院就用判决为秉公处置

工作的保安“正名”。

疫情防控期间， 为配合防控措施， 某医院

对出入口进行人车分流管理， 南一门专供行人

通行， 须经体温测量及流行病学调查后方可进

入， 南二门专供机动车进入， 行人不得通行。

某日一早， 王某与母亲打车前来该医院接

父亲出院， 因母亲腿脚不便， 两人欲从南二门

进入医院。 在南二门执勤的保安告知王某相关

的通行规定， 要求他们二人从南一门进入医

院， 王某顿觉气愤， 与保安开始理论。 保安几

经解释后， 王某仍坚持要求从南二门进入。 保

安无奈不再与王某争执， 继续其引导车辆的工

作。 但王某不依不饶， 继续紧跟保安， 其间对

保安指指点点， 甚至还拿起路边的交通锥作势

要打保安。

王某在门口与保安纠缠了五六分钟后， 一

辆 120 救护车闪着警报灯到达南二门入口，此

时王某仍站在南二门通道处与保安争执。 保安

见救护车无法进入医院，便用右手将王某拉开，

王某见状双手推向保安，两人一同倒地。两人被

拉起后，均有不同程度受伤，经诊断，王某为右

侧胫骨平台骨折，保安头部、右肘外伤。 王某遂

起诉保安， 要求赔偿其治疗损失。 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 王某受损的过错不在保安， 而在于王

某自己， 故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最高院在 2020 年疫情后， 发布了

涉疫情民事案件指导意见 ， 对于受疫

情影响或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

生的合同纠纷， 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

定 ， 无约定的需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

地区、 不同行业、 不同案件的影响， 合

同履行困难的， 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

法院应当加强调解工作。 继续履行对一

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 可以请求变更，

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主张部分或者

全部免除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疫情相关的合同类案件， 需要结合

案情具体分析。 本案中， 李先生认为因

为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己方无法及

时办理过户， 应当免除责任。 实际上，

原、 被告已经因新冠疫情影响就办理过

户登记的时间通过协商进行延期， 2020

年 2 月 10 日， 上海市陆续全面复工复

产。 李先生一家在签署补充协议后， 直

至 5 月 30 日， 未回国履行或公证委托

他人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也未提交证据

证明其实际进行了诸如申请办理公证委

托手续等履约准备。 而事实证明， 在张

先生催促后， 李先生一家很快办理了公

证委托手续， 完成了过户登记。 同时，

考虑到作为李先生一家作为普通人， 对

于疫情的蔓延范围无法准确预见， 可能

存在观望心态， 故为双方主持多轮协商

调解，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需

要提醒的是， 诚信履约是合同当事人均

应遵守的原则， 疫情并非完全免责卡，

是否能够阻却违约责任， 需要结合合同

双方的履行情况和疫情的具体影响而

定。

法官表示>>>

法官指出>>>

通过判决保护“好人”让“好人”不委屈

上海长宁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卫晓

蓓介绍， 两年来， 该院坚持把 《民法

典》 的法律理念、 体系、 思维贯穿民事

审判全过程， 覆盖讼前、 诉后的社会面

全体，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不断更新裁判理念， 组建专业的审

判团队， 确保民法典统一适用； 二是在

司法裁判中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蕴涵的

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说理；

三是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

任制， 以社区法官工作室为基点， 辐射

周边街道、 社区、 园区、 楼宇、 校园，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 讲好群众身边的“法治小故事”。

上海长宁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王

飞表示，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民事案

例， 旨在通过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向社

会传递诚实守信、 权利保护、 规范经

营、 公平公正的价值导向， 让民法典更

加深入人心， 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行

为之中。

以公正裁判确立行为准则， 以阳光

司法弘扬社会价值。 案例作为法律原则

和法律规范的具体载体， 享有“动态法

典” 之誉， 而以案释法则是让民法典走

到人民群众身边、 走进人民群众心里的

重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好人’

李培生、 胡晓春的回信中鼓励积极传播

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 争做社会的好公

民、 单位的好员工、 家庭的好成员。 我

们司法机关要通过判决保护‘好人’，

让好人不受委屈， 让群众有遵循、 有保

障、 有温暖， 让遵守民法典、 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

动， 向全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王飞表示。


